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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明專利分割申請書 �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� 	 
� � �  � � 
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
※ 申請案號：              ※案 由：12000 

   

   

※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※I P C 分類： 

原申請案號：               

  本案一併申請實體審查(案由：24704) 

一、發明名稱：（中文/英文） 

 

 

二、申請人：（共   人）
��� ���� 
������ !"#$	�� 
%&'&(�)*+,-� � 
.��/��0 1234 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第 1 申請人） 

國    籍：   中華民國   大陸地區（□大陸、□香港、□澳門） 

  外國籍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種類：    自然人                 法人、公司、機關、學校 

ID：  

姓名： 姓：  名：   

 5678
 

Last 
name：  First 

name：  

名稱： (中文)   

 567 8
 

(英文)  

 代表人： (中文)   

 567 8 (英文)  

地址： (中文) 

 (英文) 

  註記此申請人為應受送達人 

聯絡電話及分機：  

傳   真：  

E-MAIL：  

（9:;�<=>
     ?�@ABC ）

DEF'���GHI� J
 

(
0K�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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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◎◎◎代理人：���LM�� 
������ !"#$	���
 

ID：   

 5678 姓名： 姓：  名：  

證書字號： 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及分機：  

傳   真：  

E-MAIL：  

三、發明人：（共  人）
���NO�� 
������ !"#$	��� 

（第 1 發明人） 

ID：  國籍：  

姓名： 

 

姓：  名：  
Last 
name：  First 

name：  

四、聲明事項： 

   主張專利法第 22條第 2項  第 1款或  第 2款規定之事實，其事實發生

日期為：  年  月  日。 

   主張專利法第 27條第 1項國際優先權： 

【格式請依：受理國家（地區）、申請日、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】 

1. 

2. 

   主張專利法第 29條第 1項國內優先權： 

【格式請依：申請日、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】 

 

   主張專利法第 30條生物材料： 

  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： 

國內生物材料 【格式請依：寄存機構、日期、號碼 順序註記】 

 

國外生物材料 【格式請依：寄存國家、機構、日期、號碼 順序註記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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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： 

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，不須寄存。 

五、說明書頁數及規費: 

說明書：（    ）頁，圖式：（    ）頁，合計共（       ）頁。 

規費：共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（1.申請發明專利分割規費為每件新台幣 3500 元整； 

2.一併申請實體審查，專利說明書及圖式合計在 50 頁以下者，每件新台幣 8000 元；超

過 50 頁者，每 50 頁加收新台幣 500 元；其不足 50 頁者，以 50 頁計。
�

六、附送書件: 

  1、說明書一式 3份。 

  2、必要圖式一式 3份，圖式共（ ）圖。 

  3、原申請案申請權證明書影本 1份（發明人與申請人非同一人者）。 

  4、外文說明書一式 2份。 

  5、原申請案與修正後之中、外文說明書及必要圖式各 1 份。 

  6、如有其他分割申請案者，其他分割案之中、外文說明書及必要圖式各 1 份。 

  7、主張國際優先權之證明文件全份影本及首頁影本各 1份、首頁中譯本 2份。P�= ��QR S�T UVO 
W= ���XYOZ[\] �� ^ ���G�_`M \ab
 

  8、主張國內優先權之先申請案說明書及圖式各 1份。           P�= ��QR S�T UVO 
W= ��� XYOc��G]�� ^_ ��G�b
 

  9、如有影響國家安全之虞之申請案，其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

  10、主張專利法第 30 條有關生物材料之申請案： 

  國外寄存機構出具之寄存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 

  國內寄存機構出具之寄存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 

 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之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 

  11、主張專利法第 22 條第 2項  第 1 款或  第 2 款規定之事實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 

  12、生物材料存活證明文件影本 1份。 

  13、其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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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明專利說明書 de f g h i j kl m no p q r s t nu v w x y o p z { |} ~ � � o � w � o z { �
※ 申請案號： 

※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※I P C 分類： 

原申請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發明名稱：（中文/英文） 

 

二、中文發明摘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英文發明摘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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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指定代表圖： 
(一)本案指定代表圖為：第（    ）圖。 

(二)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本案若有化學式時，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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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發明說明：  

【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】 

 

【先前技術】 

 

【發明內容】 

 

【實施方式】 

 

【圖式簡單說明】 

 

【主要元件符號說明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4

七、申請專利範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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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圖式：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